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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劉○○涉嫌掏空國民黨黨產背信案，98 年 2

月 27 日返台後遭限制出境，渠於同年 3 月

3 日出庭，以在香港開演唱會等理由，向檢

方申請解除限制出境，隨即於外交部桃園機

場辦事處辦理新護照，領務局並火速於兩個

小時內核發新護照，過程有無違失，認有深

入瞭解之必要乙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知名藝人劉○○、章○○（甄○）因案屢傳未到，

於 95 年 12 月被通緝，時效至民國 106 年 12 月 25 日，

98 年 2 月 27 日劉、章二人返台出庭後，取得歸案證明

（視同撤緝），惟遭限制出境；渠於 3 月 3 日上午並以

在香港開演唱會等理由，出庭向檢方申請解除限制出境

，即於同日下午 3 時許獲准，持美國護照預備離境，在

桃園機場遭移民署以持國照入境者，須以國照離境為由

攔下。外交部桃園機場辦事處馬上幫忙辦理新護照，領

務局並火速於兩個小時內核發，引發媒體質疑整個過程

是否合法，事實究竟為何，爰經調查竣事，茲將調查意

見臚陳於后： 

一、劉、章二人回臺後遭限制出境，於 98 年 3 月 3 日下

午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諭知加保 700 萬元並

具保後，獲解除境管，得以辦理出境赴香港乙情，

尚屬檢察官依法裁量之職權範圍，經核尚無不當。  

(一)按「偵查中經檢察官訊問後，認有羈押之必要者

，應自拘提或逮捕之時起 24 小時內，敘明羈押之

理由，聲請該管法院羈押之。」、「前項情形，

未經聲請者，檢察官應即將被告釋放。但如認有

第 101 條第 1 項或第 101 條之 1 第 1 項各款所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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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形之一而無聲請羈押之必要者，得逕命具保、

責付或限制住居，如不能具保、責付或限制住居

，而有必要情形者，仍得聲請法院羈押之。」此

為刑事訴訟法第 93 條第 2 項、第 3 項規定明甚。 

(二)本案緣係由劉○○於 98 年 3 月 2 日，委請其辯護

人莊○○律師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提出「

刑事聲請解除出境狀」，具狀請求檢察官解除境

管限制，以便出境赴港處理個人演唱會事宜。  

(三)經查，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張○○係

於 98 年 3 月 2 日下班前接獲該份聲請狀，即於同

年月 3 日上午 9 時 45 分，於該署第 13 偵查庭開

庭，傳喚劉○○應訊，同日上午 10 時 36 分開庭

結束，並諭知「本案是否同意先解除限制出境，

並要求被告在 3 月 4 日返台接受訊問，最後決定

將以電話通知辯護人」、「我裁定 300 萬交保，

律師當天有提可否解除境管，我拒絕，請其述明

理由，以聲請方式辦理，3 月 2 日下班接獲狀紙，

希望解除境管，我有認知不夠急迫，3 月 3 日我就

開庭審酌本案，他庭中告知，3 月 3 日是頒獎，公

益節目，隔日接受專訪，上午開完庭 10 時 50 分

許，我沒有馬上准駁，後來我上網去查了一下，

確認頒獎給劉○○是真的，我亦慮及案情及卷證

，……，他又是自己到案，開庭時，…他又提及 3

月 3 日有行程，3 月 4 日有專訪，我都考量後，再

增加加保金及二位具保人，……，我曾向襄閱報

告，他告訴我，決定後將結果告知即可，後來下

午我就通知他律師」，此有劉○○98 年 3 月 3 日

詢問筆錄及本院約詢張○○檢察官筆錄在卷可稽

。 

(四)次查，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經審酌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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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於 98 年 3 月 3 日 15 時 5 分許，以電話通知劉

○○之辯護人莊○○律師，並載明於公務電話紀

錄中，其內容略以：「1、有關本件被告劉○○委

任辯護人遞狀聲請解除限制出境事，檢察官諭知

劉○○以新台幣 700 萬元交保，提供辯護人擔保

書兩份，並於 98 年 3 月 4 日 23 時 59 分以前返回

臺灣後，向本署法警室報到，俾利隔日開庭的進

行。2、將於今日准許解除限制出境管制。」劉○

○即於該日 16 時 30 分完成保外動作。 

(五)末查，該署係於 98 年 3 月 3 日以北檢玲號 94 發

查偵 30 字第 065 號函，撤銷限制劉○○出境（海

），正本抄送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、行政院海

岸巡防署，副本則抄送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。  

(六)前揭各項，有劉○○98 年 3 月 2 日「刑事聲請解

除出境狀」、劉○○98 年 3 月 3 日詢問筆錄、本

院 98 年 3 月 31 日約詢張○○檢察官筆錄、臺灣

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號股公務電話紀錄、臺灣臺

北地方法院檢察署被告具保責付辦理程序單暨臺

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98 年 3 月 3 日北檢玲號 94

發查偵 30 字第 065 號函等，均在卷可稽。 

(七)綜上，劉○○於 98 年 3 月 3 日於加保 700 萬元並

具保後，獲解除境管，得以出境赴香港乙情，尚

屬檢察官依法裁量之職權範圍，經核尚無不當之

處。 

二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以繕打審核之函稿

文件傳真入出國及移民署，要求對劉○○撤銷管制

出境（海）之行為，不符公文書處理之要求，顯有

欠當。 

(一)按「承辦人員對於擬傳真之公文，應於公文原稿

適當位置註明；並依規定程序陳核、繕校、蓋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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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信或簽署及編號登記後始得傳真。」、「公文

傳真應以原件為之；如係影印本，應經核准，其

附件亦同。」此為行政院 82 年 4 月 7 日台 82 秘

字第 08641 號令所訂定發布之「機關公文傳真作

業辦法」第 7 條、第 8 條規定明甚。 

(二)經查，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於 98 年 2 月 27

日 23 時 25 分傳真北檢玲號 94 發查偵 30 字第 47

號函至入出國及移民署，要求對劉○○限制出境

，公文正本係於同年 3 月 2 日送達該署；臺灣臺

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再於同年月 3 日 15 時 52 分傳

真北檢玲號 94 發查偵 30 第 65 號函至入出國及移

民署管制科，要求撤銷前揭限制出境處分，該函

正本則於 98 年 3 月 4 日送達該署。 

(三)惟查，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該兩份傳真之公

文，首份傳真予入出國及移民署，關於限制劉○

○出境之北檢玲號 94 發查偵 30 字第 47 號函中，

僅蓋用該署檢察官張○○章戳；第二份傳真之北

檢玲號 94 發查偵 30 第 65 號函撤銷限制劉○○出

境，上則有書記官擬稿、股長核稿、決行（字跡

不清）等章戳；此有該兩份傳真函件、本院約詢

入出國及移民署管制科林○○科長之筆錄在卷可

稽。 

(四)綜上，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傳真予入出國及

移民署之前揭兩函件，並未蓋用該機關之印信，

尚非公文原本，確有違反首揭所示機關公文傳真

作業辦法之規定，顯有欠當。 

三、法務部允宜就「刑案資訊整合系統」凌晨轉檔前之

緊急案件，邀集該系統各成員研商建置電子公文交

換之機制，以供第一線運用此一系統人員之依循與

辨識，方為正辦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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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按法務部「刑案資訊整合系統」與司法院進行資

料交換作業已運作多年，除可統一業務運作程序

，並與司法院裁判資料、法務部檢察辦案資料整

合，使刑案偵查、裁判、執行、出監等階段資料

，作一完整紀錄，並相互勾稽，確保刑案資料之

完整性及一致性，且於 93 年配合行政院研考會，

推動 e 政府服務共通作業帄台計劃，規劃建立創

新 e 化服務－刑事資料查詢查驗服務系統，所提

供之資料交換服務，稱之為「資料通報作業」，

即為「資料交換機制」，為現行法務部與內政部

警政署、刑事警察局、戶政司及國防部軍法司等

機關資料交換之機制，該項通報作業，計有：「

刑事異動資料下載」、「移送書資料上傳」、「

通緝查獲異動資料上傳」、「軍法刑事異動資料

上傳」、「移送書資料下載」、「收容人入出監

再確認資料上傳」、「軍監收容人入出監資料下

載」、「列管毒品人口資料下載」、「出監通報

資料下載」及「監所同囚會客資料下載」等 10 項

作業，合先陳明。  

(二)本案緣因劉○○、章○○夫婦撤銷通緝資料，經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分別於 98 年 3 月 3 日 16

時 30 分 35 秒及 16 時 30 分 42 秒輸入電腦後，法

務部「刑案資訊整合系統」卻於同年月 4 日凌晨 3

時 8 分 36 秒始進行轉檔，而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

察局遲於同年月日 7 時 23 分 26 秒始接收，致使

劉○○、章○○於 98 年 3 月 3 日晚間，在臺灣桃

園國際機場欲出境赴香港時，電腦畫面仍顯示渠

等被通緝中，顯示上位之正確資訊，並無法即時

反應呈現在下位管控機關之電腦上，而喪失即時

動態管控的效能，此有法務部刑事資訊整合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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畫面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通緝案件異動紀

錄畫面等在卷可稽。 

(三)經本院約詢法務部資訊處陳○○處長、鄭○○科

長、張○○設計師到院陳稱：「（問：資訊系統

架構為何？）由分為中央與地方作業，檢察機關

10 分鐘傳 1 次，矯正機關每天晚上傳法院目前共

用我們前案資料，只是呈現格式不同。軍法機關

也是本系統交換機關。系統白天原則不作批次作

業，都是晚上執行。」、「（問：檢察署可否用

電子公文辦理＜撤銷通緝＞）因電子公文須有專

人收文，若指定好專人接收電子公文，以電子公

文接收傳送緊急案件應屬可行。」、「（問：轉

檔速度如何加快？）有關通撤緝之轉檔，可以運

用電子公文改善，緊急狀況可用電子公文，日常

之通撤緝作業仍併同原地檢署系統作業，這樣的

作法，可作為未來期許。」此有渠等約詢筆錄在

卷可稽。 

(四)綜上，法務部「刑案資訊整合系統」，係為構聯

刑事司法體系（司法警察、檢察、司法、矯正、

入出國、戶政等各體系）之一項重要資訊系統帄

臺與介面，惟因系統間之資訊轉檔，係採批次作

業方式於午夜進行，致上位機關之機動資訊，無

法即時傳達下位之管控機關，致無法發揮即時掌

握正確資訊，提供管控與服務之機能，若因緊急

案件，該系統不及轉檔，實可藉由如電子公文交

換之機制，來彌補是項空窗期的無效機能，法務

部允宜邀集體系中之各成員，硏商相關配套辦法

，以供第一線運用此一系統人員之依循與辨識，

方為正辦。 

四、外交部領事事務局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辦事處緊急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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給劉○○、章○○夫婦護照，尚非特例。 

(一)按護照條例施行細則第 7 條第 1 款規定：「普通

護照應向下列機關、機構或團體申請：一、外交

部領事事務局或其分支機構。」又外交部領事事

務局晶片護照護照製發系統緊急應變措施作業程

序：「5、桃園機場辦事處『領務三合一系統』之

啟用時機：目前國內僅於桃園機場辦事處設置領

務三合一系統，倘遇任何護照系統問題、機器故

障、人為因素致機場辦事處一期航廈及二期航廈

之連線版、單機版晶片護照系統皆無法運作時，

或時間緊急不及製作晶片護照時使用。」合先敘

明。 

(二)經查，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，此為我國憲法

第 10 條規定明甚。劉○○、章○○夫婦係自 98

年 3 月 3 日下午 16 時 30 分辦妥具保後，即視為

業已撤銷通緝、解除境管，外交部領事事務局臺

灣桃園國際機場辦事處並無拒絕其申辦護照之原

由，惟劉○○、章○○夫婦於 98 年 3 月 2 日親赴

外交部領事事務局辦理護照，因電腦顯示仍受出

境管制中，續因時間急迫，渠等於 98 年 3 月 3 日

晚間 19 時 5 分許到達臺灣桃園國際機場，轉而以

美國護照購買機票，準備出境，遭內政部入出國

及移民署以其須以國人身分出境為由而攔阻，外

交部領事事務局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辦事處羅副主

任陳稱「本中心隨即向入出國及移民署桃園機場

服務站查證是否已撤銷管制，該署謂臺北地方法

院檢察署已核發撤銷通緝書，檢察官同意移民署

讓劉氏夫婦出境，請本中心協助發護照憑以出境

。經通報本局一組及四組組長，請示是否可以核

發，獲告如確屬緊急及確認劉君二人已確實解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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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境管制便可核發。其間臺北地檢署主任檢察官

劉○○亦電稱，劉君二人確已暫時解除出境管制

，有權申辦護照出國，貴中心如不核發護照係違

反人權之虞。」該辦事處旋即於 98 年 3 月 3 日晚

間收取劉○○、章○○夫婦所繳納之護照費（

1200×2）、速件處理費（900×2），共計新台幣肆

仟貳佰元整後，於同日 21 時 7 分製作三合一版效

期 1 年之緊急護照，供渠等持憑出境，此有臺灣

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被告具保責付辦理程序單、

該辦事處副主任羅○○之報告、外交部領事事務

局自行收納款項他字第 0045406 號收據、劉○○

、章○○夫婦普通護照申請書等在卷可稽。 

(三)次查，自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監視錄影畫面

及外交部領事事務局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辦事處電

腦稽核資料檔（Logo）可知，劉○○、章○○夫

婦係於 98 年 3 月 3 日晚間 19 時 5 分許到達臺灣

桃園國際機場後，直至 21 時 7 分許，該辦事處始

有劉○○、章○○等人製作護照之電腦稽核檔（

Logo）所載動作，查無在渠等到達機場之前，即

行製作完畢之訊息。 

(四)再查，該辦事處提供自 98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6 日

期間，共計核發 20 件護照案，本院深入查察後發

現，該 20 件由該辦事處發給護照之案例，其受理

、發照時間以及出境時間，均係一連串之行為，

其時間範疇尚屬非辦公時間，甚或春節假日期間

，亦查無例外之情事，且該辦事處另提供經緊急

核給國人護照出境後，該等申請人之感謝函，應

非杜撰；由此可知，劉○○、章○○夫婦於辦事

處申請護照乙案，尚非特例，係有前案可茲依循

；此有外交部及內政部入出國移民署等之電腦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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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檔、民眾感謝函等在卷可參。 

(五)綜上，外交部領事事務局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辦事

處緊急發給劉○○、章○○夫婦護照之行為，查

無因應劉○○、章○○之身分而給予特權；另在

核發護照之時間上，渠等於 98 年 3 月 2 日 11 時

許，向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申請護照案，因尚有境

管之因素，故未能發給；則渠等再於外交部領事

事務局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辦事處申請核給護照案

，應屬另一起申請請領護照案件，外交部指稱：

「外交部領事事務局機場辦事處原即具有因應民

眾緊急需要核發護照或經領務局授權代發護照之

功能。劉氏夫婦自 3 月 2 日向領務局提出申請，

於 3 月 3 日晚間由機場發出護照，處理時間計達

36 小時，外界所稱 2 小時只是最後發照階段。」

尚非實情，惟該辦事處發給渠等護照之行為，尚

非特例。 

五、外交部國會聯絡組組長陳○○介入本案，熱心過度

，引發他人質疑，允宜檢討改進。  

(一)按外交部領事事務局之「主要業務包括護照、簽

證、文件證明等」，此為該局網站組織與職掌所

明載；另「入出國者，應經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

署查驗；未經查驗者，不得入出國。」此為入出

國及移民法第 4 條第 1 項之規定明甚。 

(二)經查，外交部國會聯絡組陳○○組長於 98 年 3 月

3 日 19 時前致電入出國及移民署公關科胡科長，

而後藉由胡科長之引介，入出國及移民署管制科

林○○科長於 19 時 22 分回電陳○○組長，之後

，陳○○組長即與外交部領事事務局臺灣桃園國

際機場辦事處羅○○副主任、入出國及移民署國

境事務大隊張○○隊長多次電話通聯，詢問有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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劉○○出境欲赴香港之詳情，此有陳○○組長（

0928258×××）、羅○○（0912581×××）、入出國

及移民署（23889393）及張○○（0912481×××）

等人雙向通聯在卷可稽。 

(三)經本院約詢陳○○組長到院陳稱：「我與張○○

是駐紐約時之同事」、「（問：中國時報 98 年 3

月 5 日說有立委關切，本案有無外力關切？）本

人負責監院及立院之業務，讓人有這樣質疑，我

是因接獲移民署張○○隊長電話，說劉、章 2 人

在機場，現在僅餘護照問題，我於是 19 時多打電

話給羅○○，另外我打電話給移民署管制科，再

確認劉○○是否撤管，……，我打了二、三次給

羅○○，事實上，這件案子來得很急，電視也有

，我也向林○○科長確認，我背後確實沒有外力

介入，……。」、「（問：本案是否你業管？）

我只是轉了個訊息而已，事情演變成這樣，我也

很意外。」、「（問：你是否在其中穿針引線？

）我可能不應該去打那麼多電話，我過去曾處理

過類似案件，但內容也忘了，民眾有其權利可以

請託，我曾擔任過……部長之機要，過去擔任機

要也處理過。……，本案確實無外力介入，引致

外界質疑，我會銘記在心。」此有其約詢筆錄在

卷可參。 

(四)綜上，有關劉○○、章○○等兩人申請護照、查

驗出境等業務職掌，均非外交部國會組之業管範

疇，陳○○組長雖辯稱僅係因媒體報導、主動聯

繫、轉介訊息，惟是否為事實，尚不得而知，但

其介入本案，熱心過度，引發他人質疑，亦經陳

○○組長坦承在案，允宜檢討改進。 

六、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秉持法令，要求劉○○、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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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○夫婦需持我國護照出境乙節，亦為依法行政。  

(一)按「入出國查驗及資料蒐集利用辦法」第 2 條之

規定：「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（以下簡稱

有戶籍國民）出國，應備有效護照及登機（船）

證，經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（以下簡稱入出國

及移民署）查驗相符，且無本法第 5 條第 1 項涉

及國家安全人員未經服務機關核准出國或第 6 條

第 1 項禁止出國之情形，於其護照內加蓋出國查

驗章戳後出國。」劉○○、章○○夫婦係於 98 年

2 月 27 日以國人身分入境，接受臺灣臺北地方法

院檢察署之偵查，如欲離開臺灣，亦應以國人身

分離境，合先敘明。 

(二)經查，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管制科，係於 98 年

3 月 3 日 17 時 15 分許，接獲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

察署傳真該署 98 年 3 月 3 日北檢玲字珍號銷第

836、835 號等有關劉○○、章○○撤銷通緝書，

管制科科長林○○於 98 年 3 月 3 日 18 時許簽擬

意見為：「本件撤緝案，經臺北地檢署主任檢察

官劉○○先生來電告知，因通緝電腦系統作業不

及，當事人夫婦急於出境，請本署先行協助放行

。奉核後，傳真國境事務大隊辦理」，於當日 18

時 5 分由簡任視察王○○簽核後，於當日 18 時 26

分傳真國境事務大隊辦理，後國境事務大隊承辦

人鍾○○於同時簽擬意見為：「一、查劉○○＜

中美雙籍、美照姓名 ---＞、章○○＜中美雙籍、

美照姓名 ---＞入境係以國人身分入境，依規定須

以國人身分出境，請各隊防止渠等持用美照出境

。二、傳真各隊知照。」該國境事務大隊大隊長

鐘○○於當日 19 時 5 分批示，此有該署傳真文書

、文書上所載之時間等在卷可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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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次查，劉○○、章○○夫婦係於 98 年 3 月 3 日晚

間 19 時 5 分許到達臺灣桃園國際機場，惟並未立

即下車，遂委由其友人至國泰航空公司櫃檯，以

渠等之美國護照欲購買該公司編號：CX451 班機

，20 時許飛往香港，惟因該公司櫃檯小姐發現劉

○○等人護照資料有異，馬上向其友人索回機票

，其友人旋即以行動電話告知劉○○，同時，內

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國境事務大隊第六隊約僱人

員馬○○於當日 19 時 10 分，因劉○○之律師詢

問，劉○○可否出境，其打電話至該大隊協管室

請六隊王○○副隊長到場處理，王○○副隊長接

聽後，與值日官張○○隊長赴第一航廈移民署櫃

檯了解情況。而劉○○則於 98 年 3 月 3 日 19 時

44 分出現在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位於臺灣桃園

國際機場第一航廈之櫃檯前，此亦有內政部入出

國及移民署國境事務大隊處理國人劉○○出境案

流程時序表、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監視錄影

畫面在卷可稽。 

(四)再查，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國境事務大隊第五

隊副隊長林○○於現場告知劉○○稱，持美國謢

照出境不合規定，並陪同渠到該大隊發證櫃檯聯

繫外交部人員，此亦載明於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

署國境事務大隊處理國人劉○○出境案流程時序

表。 

(五)經核，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針對國人劉○○、

章○○夫婦赴香港參與藝文活動，要求渠等以中

華民國護照出境之要求，亦為依法行政之行為。  

七、本案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、外交部、該部領事

事務局及入出國及移民署等機關，對於劉○○、章

○○出境欲赴香港乙情，確實發揮統合協調之功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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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雖此揭作為並非缺失，惟若能苦民所苦，日後在

類似案例中，對一般民眾亦能一視同仁，則將有助

於提升行政效能，恢弘政府形象。  

(一)「行政行為，非有正當理由，不得為差別待遇。

」、「行政機關就該管行政程序，應於當事人有

利及不利之情形，一律注意。」此為行政程序法

第 6、9 條規定明甚。 

(二)經查，劉○○、章○○於 98 年 3 月 3 日欲出境赴

香港乙案，入出國及移民署管制科業於同年月日

15 時 52 分接獲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傳真劉○

○撤銷限制出境（海），17 時 15 分接獲該署傳真

劉○○、章○○撤銷通緝書，入出國及移民署隨

即簽辦，並於 18 時 26 分傳真位於臺灣桃園國際

機場之該署國境事務大隊，該大隊大隊長係於 19

時 5 分簽核，由承辦人傳真各隊，要求「（劉、

章）入境係以國人身分入境，依規定須以國人身

分出境，請各隊防止渠等持用美照出境」。  

(三)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科主任檢察官劉○

○就劉○○出境赴香港乙案，曾於 17 時 30 分致

電入出國及移民署管制科科長林○○，要求以該

署公文為準，無須以電腦畫面為準；同時在 18 時

、19 時接獲管制科科長林○○來電，除表示會依

公文辦理外，亦表示劉○○依法須以我國護照出

境；20 時許，劉○○主任檢察官再接獲入出國及

移民署國境事務大隊人員及莊○○律師分別來電

，表示外交部堅持要看到電腦畫面，始核發護照

，藉由國境事務大隊人員行動電話，劉○○主任

檢察官與外交部領事事務局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辦

事處羅○○副主任通話，劉○○向渠表示，應以

該署公文為準，非以電腦網路畫面為準，20 時 30



14 

 

分國境事務大隊人員再次致電劉○○主任檢察官

，其再次請羅○○副主任接聽，並表示上情。 

(四)自 98 年 3 月 3 日 19 時 5 分劉○○、章○○出現

於機場之後，至渠等於 21 時 15 分飛離臺灣之此

段期間，19 時 22 分許，入出國及移民署管制科林

○○科長（23889393）與外交部國會聯絡組陳○

○組長行動電話（0928258×××）之間有所通聯，

後陳○○組長與該部領事事務局臺灣桃園國際機

場辦事處羅○○副主任自 19 時 6 時起，以其辦公

室電話（02234320××）及行動電話（0912581×××

）曾九次雙向通話，而陳○○組長亦於 20 時 17

分許，將劉○○、章○○撤銷通緝書傳真予羅○

○副主任；入出國及移民署國境事務大隊隊長張

○○另於 20 時 10 分許以其行動電話（0912481××

×）致電陳○○組長，而後陳○○組長則於 20 時

12 分起，分別以其辦公室電話、行動電話聯絡張

○○隊長；在此同時，入出國及移民署國境事務

大隊張○○隊長、管制科科長林○○則有多次雙

向通聯紀錄，均係為處理劉○○、章○○出境赴

香港乙情之聯繫情況。 

(五)前揭各項，有劉○○主任檢察官陳述書、陳○○

組長傳真予羅○○副主任之劉○○、章○○撤銷

通緝書傳真時間、前揭人員之行動電話通聯紀錄

、本院約詢筆錄等在卷可稽。 

(六)綜上，該起案件之處理，雖查無臺灣臺北地方法

院檢察署、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及入出國及移民署

等機關因應劉○○、章○○等之身分，而給予差

別待遇，尚無違反前揭行政程序法第 6 條之規定

；且該等機關亦已善盡發函、傳真、查明劉○○

、章○○業經解除境管、撤銷通緝及互為勾稽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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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證之能事，亦符同法第 9 條之規定；惟若能以

此案為本，聞聲救苦、苦民所苦，盡心盡力針對

一般民眾之期待給予協助，日後在類似案件處理

程序中，均能一視同仁，則能提升行政效能，也

始能避免如同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於 98 年 4

月 3 日（五）晚間 19 時，派專人將前台北市政府

秘書余○之交付保護管束令送達臺灣臺北監獄，

送達時間卻因周五下班時間無人處理，余○須在

監獄多待上兩天至 4 月 6 日（一）之窘境再度發

生，以恢弘政府形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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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處理辦法： 

一、擬抄調查意見一至三、七，函請法務部檢討改善見復

。 

二、擬抄調查意見四至五、七，函請外交部檢討改善見復

。 

三、擬抄調查意見六、七，函請入出國及移民署參考辦理

。 

四、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，送請外交及僑政委員會、司

法及獄政委員會、內政及少數民族委員會聯席會議處

理。 

 

 

 

 


